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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创建2020-2021年度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
和复核2018-2019年度先进集体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国家铁路局综合
司、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国家邮政局办公室，中国远洋海运、招商局、中国交通建
设集团，部管各社团，部属各单位，部内各司局：

根据中央文明委《关于深化新时代文明单位创建工作的意见》要求，为进一步做好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创建工作，今年将组织开展2020—2021年度全国交通
运输行业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创建工作，同时对2018—2019年度全国交通运输行业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集体进行复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历次全会精神，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胸怀“国之大者”，突出迎接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工作主
线，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积极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着力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充分展示行业文明单位创建成果，积极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
大精神力量、丰润道德滋养。

二、创建项目和名额

2020—2021年度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位，共200个；2020—2021年度全国交
通运输行业文明示范窗口，共220个。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1。

三、推荐范围

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单位推荐对象：交通运输行业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实行
独立核算、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交通运输企业、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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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交通运输行业文明示范窗口推荐对象：交通运输行业直接面向社会提供服务的
窗口单位。

四、推荐标准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弘扬交通精神，推动交通运输行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全面发展，精神文明建设成效
突出，工作业绩一流，职工素质和行业文明程度高，社会形象良好，行业内具有示范引
领作用。

对出现下列问题的单位不予推荐：

1.出现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问题，未能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造成严重后
果。

2.单位领导成员中有严重违纪、违法犯罪行为被查处。

3.单位或单位法人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或被列入严重失信违法“黑名单”。

4.员工违法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员工不超过500人的单位，有3人及以上被追究刑
事责任；员工超过500人的单位，有5‰及以上的员工被追究刑事责任）。

5.发生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重大刑事案件、重大甲方交通责任事故、重大消防
责任事故、重大环境污染、资源严重毁损等责任事故及重大社会不良影响事件。

6.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滑坡严重，失去示范引领作用。

7.发生其他严重问题，被地市级以上媒体曝光，群众反映强烈，经查情况属实。

五、程序和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各单位要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创建推荐工作作为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作为推动群众性精神文
明创建活动深入开展的重要抓手。要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实践、学雷锋志
愿服务、文明交通绿色出行等文明创建活动的开展，总结经验、改进工作、提高水平。

（二）依法合规，加强统筹。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做到高标准严要求，
公开透明、严谨有序，严格按照自下而上、逐级推荐、逐级审核、民主择优的方式进行
推荐，实行所在单位、上级推荐单位和交通运输部三级公示。公示内容包括拟推荐对象
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事迹，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

（三）面向基层，服务群众。推荐对象要坚持面向基层，面向工作一线，重点向长
期在条件艰苦的地方努力工作的集体倾斜。原则上副司局级或相当于副司局级以上单位
不纳入被推荐范围（事迹特别突出、模范带头作用特别显著的除外）。

（四）严格程序，平等参选。建立创建推荐工作机制，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确
保所有候选集体平等参选，坚决杜绝弱势陪选、戴帽推荐。坚持“谁推荐谁负责”，对
未严格按照创建条件和规定程序选拔推荐，以及在创建工作中弄虚作假的单位，经查实
后撤销先进集体称号，并取消该单位下一届创建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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